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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川经信委函〔2026〕56号

重庆市南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区十八届人大八次会议第20260080号

建议的答复函

刘兵代表：

衷心感谢您对我区电力发展工作的关注和支持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住宅小区临时用电改造为正式用电的建议》（第20260080号）收悉。经与区住房城乡建委等单位共同研究办理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
一、积极推进问题解决
针对您反映的5个住宅小区（文凤镇“里仁·美栖”、水江镇“乐村·兴茂”“乐村·山语涧”“水江国际”、东城街道“金华苑”）因开发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长期使用临时用电的问题，我委高度重视，会同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供电公司等单位开展联合调研，全面摸清各小区临时用电现状、设施缺陷及安全隐患，建立“一小区一档”台账。

二、分类施策推进改造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，督促企业整改。
区住房城乡建委已向正常经营企业下达整改通知要求，要求限期结清工程欠款、完善供配电设施。对问题企业：针对资金困难问题，区住房城乡建委、经济信息委成立联合工作小组，推动企业利用配套建设费、资产处置等方式落实资金，目前个别小区已完成变压器能效升级方案设计。

（二）破解资金难题，多方筹措保障。

按照“谁投资、谁受益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建立资金筹措机制。企业主体责任：优先追溯开发企业责任，通过法律途径督促开发企业落实改造资金。对水江国际项目，已暂停新增交房手续，避免矛盾扩大。政府专项支持：探索将问题开发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进行国家资金申报。居民合理分担：对确无开发企业承担责任的小区，由属地镇街引导居住业主通过集资、专项维修资金、公共收益等渠道筹集部分资金，供电公司同步提供技术支持和成本优惠。

三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

健全联合监管机制。专项工作组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动态跟踪改造进度，对未按期完成的企业纳入信用惩戒名单。健全源头防控机制。区住房城乡建委在房地产项目审批中强化供配电设施验收把关，将“一户一表”建设纳入交房必备条件，杜绝新增临时用电小区。健全应急响应机制。建立临时用电小区应急预案，对突发停电、设备故障等情况，专项工作组30分钟内响应、2小时内抢修，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电。

同时，专项工作组持续畅通居民诉求渠道（联系电话：023-71422916）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。感谢您对我区电力民生工作的监督与支持，我们将以更高标准、更实举措，切实提升居民用电满意度。

此答复函已经唐军主任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场景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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